关于《淮南市八公山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具有八公山区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部署，解决农村供水工程在工程建设招投标、工程质量管理、工程良性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运行等方面责任，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安徽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38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淮府办〔2024〕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纪委监委农村供水工程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及我区供水工程实际情况，我局起草了《淮南市八公山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有关单位意见，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经修改完善形成了《淮南市八公山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现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主要内容
《淮南市八公山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共6章33条，分为：总则、规划与建设、供水与用水、安全管理、扶持措施和法律责任。
1.明确了各级各部门责任。《办法》明确水利部门是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运行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对农村供水保障工作负总责。
区水利部门负责农村供水工程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运行维护补助、卫生监督和水质监测等经费，并加强资金监管。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农村供水工程卫生监督和水质监管，建立农村供水水质监测网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农村供水水源保护区（保护范围）划定及保护、设立水源地保护区标志、开展水源水质监测。发展改革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农村供水水价、入户部分费用核定和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落实农村供水工程用地政策。税务部门负责落实农村供水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电力企业负责落实农村供水用电优惠政策。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
各镇人民政府配合做好农村供水工程的组织、协调和监管，确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协助供水管理单位做好辖区内供水设施维护等。村级配合做好村内供水设施维护、水费收缴等工作。
2.明确了建设过程中监管细节。《办法》明确了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法人组建、招投标监管、初步设计审查审批、质量安全监管等内容。项目法人组建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项目法人原则上由区水利部门组建，报区政府批准。招投标监管方面，区财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和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域范围内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受理本区域范围内的相关投诉、依法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区水利部门积极配合。审查审批方面，日供水1000立方米以上或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农村供水工程应单独编制初步设计，报市级水利部门审批。资金监管方面，区财政、水利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资金日常监管，并接受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区水利部门对辖区内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监督负责。运行管理方面，区水利部门负责工程运行监督；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源地及水源水质的监督；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出厂水和末梢水的监督。
3.明确了供水单位职责。《办法》明确供水管理单位是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配备相应人员，做好水源巡查、水质检测、供水设施检修和维护等，负责向用户提供符合水质、水量要求的供水服务，保障正常供水；建立运行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水质、水价、水费收支等情况，接受公众监督。供水管理单位应建立查询和投诉处理机制，及时答复、处理用户反映的供水问题。
4.明确了法律责任。《办法》明确，违反本办法规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处罚。
 

